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 

筑波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本个人信息保护依据日本法律，并按照日本法律解释。 

 

本个人信息保护以日文版为标准文本。即使有用其他语言制作的译文版，也只有日文版

标准文本有效，译文版对标准文本的解释没有任何影响。 

 

 

本院对伤者、病人、孕妇、新生儿等所有来本院就诊的人（以下简称患者本人）制作诊

疗记录，记录患者的身体状况、病情、治疗计划等信息以及病历等。 

诊疗记录中含有很多重要的个人信息。本院认为在处理个人信息时以尊重每个人的人格

为基本理念是最重要的，因而本院将保护患者本人的权利利益放在首位，努力规范处理个人

信息。 

本院基于“尊重患者权利，保护患者隐私，致力于以患者为本的诊疗，同时充分认识到

作为向地区开放的大学附属医院的责任，提供最高水准的医疗服务，并通过提供先进的临床

教学和科研场所尽到社会使命。”的理念，作为医疗机构及教学科研机构希望使用本院的诊

疗记录所含的重要个人信息，再次恳请广大患者给予理解和协助。  

最后，本院认识到个人信息的重要性，遵守有关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等，妥善保护个人

信息。 

 

１ 诊疗记录所含的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  

个人信息用于附表所列的目的。使用目的有变更时，本院会将变更后的使用目的通知患

者本人或公布。 

 

２ 将个人信息用于上述使用目的之外 

预先征得患者本人的同意。  

 

３ 患者本人的权利  

⑴ 要求公开个人信息的权利  

① 患者可以在办理规定的手续后，要求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  

对患者要求的公开可能会有公开限制，详情请向下面记载的主管咨询。 

② 患者若要求公开个人信息需缴纳筑波大学规定的手续费。  

要求公开接受诊疗时的诊疗记录需缴纳《国立大学法人筑波大学附属医院诊疗信息提供细

则》中规定的费用。  

③ 有关要求公开的详情请向下面记载的主管咨询。  

 

⑵ 要求订正个人信息的权利  

① 在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公开之日起９０天之内，认为个人信息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时，可以在

办理规定的手续后，要求订正个人信息。  



但对患者要求的订正可能会有订正限制。  

② 有关要求订正的详情请向下面记载的主管咨询。 

 

⑶ 要求停止使用个人信息等的权利  

① 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在有下列任一理由的情况下，可以在办理规定的手续后，要求停止使

用或删除及停止提供个人信息。  

但对患者要求的停止使用等可能会有停止等限制。 

A 个人信息的使用超出达到本院使用目的所需的范围，及通过伪装等违规手段获得个人信息，

根据这一理由可以要求停止使用或删除个人信息。  

B 个人信息超出法令规定的范围、未经患者同意就被提供给第三方，根据这一理由可以要求

停止提供个人信息。  

② 有关要求停止使用的详情请向下面记载的主管咨询。  

 

⑷ 提出异议  

① 对涉及决定公开、决定订正、决定停止使用等或要求公开、要求订正或要求停止使用的不

作为如果不服，可以依据行政不服审查法向本院提出异议。  

② 有关提出异议的详情请向下面记载的主管咨询。  

 

４ 个人信息的妥善管理  

本院为妥善管理个人信息，防止本院处理的个人信息漏泄、消失或毁损，由院长亲任保

护管理者，彻底执行个人信息安全管理措施。 

 

５ 防范监控摄像头  

本院为加强医院管理设置有摄像头和录音装置。监控视频和录音记录是用于医院管理的，

并不以对外公布为目的。但如果法院、警方要求协助配合，可能会提供。 

 

６ 有关个人信息的详细说明及投诉等  

⑴ 有关个人信息的详细说明  

为了加深对个人信息的理解，我们在筑波大学的网页上刊登了“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

及本校有关个人信息的校内规则，在本院的网页上刊登了本院“个人信息保护”，可以从网

上阅览。  

对有关要求公开个人信息的权利等详细内容的查询或疑问等请向总务课（电话０２９－

８５３－３５１９）咨询。  

 

⑵ 有关投诉等  

有关本院个人信息保护的投诉或意见请向医事课（电话０２９－８５３－３５５１）提

出。  

对患者的投诉等，本院会努力及时且妥善地进行处理。 

 

  



附表 

◎ 患者本人的诊疗记录中所含的个人信息用于下列目的。  

(1) 在本院的使用 

·为了确立患者本人所接受的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和确保质量。  

·为了用于医疗保险业务。  

·为了用于与患者本人相关的下列管理运营业务。 

住院出院等的住院楼管理、会计财务、医疗事故报告、提高医疗服务等 

·为了用作维持和改善医疗服务和业务的基础资料。  

 

(2) 在本院及筑波大学的使用 

·为了用于医学系教学。  

·为了用于根据病例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有必要向外部监察机构提供信息时 

用于这些用途时，原则上采用匿名。 

 

(3) 向其它单位提供信息 

·因与其它医院、诊所、产科医院、药房、访问看护站、看护服务单位等进行医疗服务合作

而有必要时 

·回答其它医疗机构等单位有关医疗服务等的查询时  

·在患者本人的诊疗过程中要听取外部医师等的意见和建议时  

·委托检体检查业务、其它业务委托时  

·向患者家属说明病情时  

·用于医疗保险业务（向保险事务的委托、审查支付机构提交诊疗报酬明细单）时  

·回答审查支付机构或保险公司的查询时  

·依据相关法令等向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等单位提交时 

·向医师赔偿责任保险等相关医疗专业团体、保险公司等单位咨询或申报等时 

 

对上述使用目的如有疑问请提出。 


